附件2

永定区城镇供水价格调整成本监审报告
      
根据根据闽发改商价〔2021〕587号文件精神，我局聘请第三方福建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永定区天丰自来水有限公司2019-2021年城区自来水供水定价成本进行监审，作为城区供水价格调整的基础。

一、成本监审项目

自来水供水定价成本
二、成本监审原则和依据

（一）监审原则
成本监审遵循公平、科学、规范、效率的原则。在成本审核、调整、确定定价成本时遵循合法性、相关性和合理性原则。

（二）监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7年第7号）；

3.《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7年第8号）；

4.《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部2021年第45号令）；

5.《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发改商价〔2021〕587号)；
6.福建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龙岩市永定区天丰自来水有限公司成本审核报告》（辰星所〔2022〕专审字第195号）；

7.龙岩市永定区天丰自来水有限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等。
三、成本审核流程

本次成本审核工作按照《福建省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引入第三方审核服务暂行办法》（闽价成〔2016〕321号）有关规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聘请福建辰星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永定区天丰自来水有限公司2019-2021年城区自来水供水定价成本进行监审，通过采取实地调查、查验、询问、测算、分析等方法，严格按照《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规定，对该公司成本资料所涉及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年度会计决算报表等有关资料进行了全面的审核。

四、审核结论
经审核，龙岩市永定区天丰自来水有限公司城区自来水供水定价成本结论如下：

2019-2021年的定价总成本为670.78万元，核定供水量为444.09万吨，单位定价成本为1.51元/吨。鉴于我区水务集团正在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供水成本不稳定，此次成本监审将永定区天丰自来水有限公司审核后的定价成本作为调整我区城区供水价格的基本依据。

附件：《永定区天丰自来水公司定价成本核定表》

附件

永定区天丰自来水有限公司公司定价成本核定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上报数
	核增（减）数
	核定数

	一
	年取水总量（万吨）
	570.00
	-76.57
	493.43

	1
	取用原水量（万吨）
	400.00
	16.76
	416.76

	2
	外购成品水量（万吨）
	170.00
	-93.33
	76.67

	3
	自用水率（%）
	0.00%
	
	0.00%

	4
	漏损率（%）
	19.40%
	-9.40%
	10.00%

	二
	核定供水量（万吨）
	468.00
	-23.91
	444.09

	三
	供水总成本（万元）
	896.00
	-225.22
	670.78

	（一）
	固定资产折旧费（万元）
	261.00
	-28.04
	232.96

	1
	制水环节固定资产折旧
	
	
	

	2
	输配环节固定资产折旧
	256.00
	-26.39
	229.61

	3
	管理环节固定资产折旧
	5.00
	-1.65
	3.35

	4
	销售环节固定资产折旧
	
	
	

	（二）
	无形资产摊销（万元）
	13.00
	-0.79
	12.21

	（三）
	运行维护费（万元）
	622.00
	-196.39
	425.61

	1
	制水成本（万元）
	122.00
	-15.58
	106.42

	2
	外购成品水费（万元）
	136.00
	-74.80
	61.20

	3
	水资源费（万元）
	37.00
	-37.00
	0.00

	4
	运营费用（万元）
	327.00
	-69.01
	257.99

	（1）
	输配费用（万元）
	165.00
	-30.55
	134.45

	（2）
	管理费用（万元）
	162.00
	-38.46
	123.54

	（3）
	销售费用（万元）
	
	
	

	四
	需扣除的非主营业务成本（万元）
	
	
	

	五
	核定供水总成本（万元）
	896.00
	-225.22
	670.78

	六
	单位供水成本（元/吨）
	1.9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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